
本 院 受 理 的 杨 杏 慧 与 蔡
超 、河 北 晞 骜 房 地 产 开 发 有
限 公 司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
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上午 10 时
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上午 10 时
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
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拍
卖被执行人河北晞骜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石家
庄市裕华区仓丰路 15 号绿家
小 区 3 号 楼 103 号 地 上 二 层
商业房屋。详见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
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
标的物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
合 法 权 益 的 ，应 自 本 公 告 发
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
提 出 ，逾 期 或 不 提 出 的 ，视
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河 北 燕 港
（集团）富源城房地产开发有
限 公 司 与 郭 雨 童 、彭 辉 买 卖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石 家 庄 市 裕
华 区 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024 年 1
月 18 日 上 午 10 时 起 至 2024
年 1 月 19 日 上 午 10 时 止 ，在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
东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被执
行人郭雨童名下位于石家庄
高 新 区 天 山 南 大 街 235 号 御
灏府 2 号住宅楼 02 单元 2401
房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
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拍卖
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标的
物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
权 益 的 ，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
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 提
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
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赵 志 江 与 赵
占 强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
2024 年 1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至
2024 年 1 月 19 日 上 午 10 时
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
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拍
卖被执行人赵占强名下位于
石家庄新乐市新开西路南侧
西市场北排房产。详见石家
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
述拍卖标的物有优先购买权
或 其 他 合 法 权 益 的 ，应 自 本
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
院 书 面 提 出 ，逾 期 或 不 提 出
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徐义傲：
原 告 崔 延 哲 与 被 告 徐 义

傲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向你公告（2023）冀 0102 民
初 4132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
内 容 如 下 ：被 告 徐 义 傲 于 本
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
告崔延哲偿还借款本金 6750
元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
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届 满 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 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 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徐建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信 贺 连 诉

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经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(2023)冀 0227 民再 6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
日 内 来 本 院 民 事 审 判 二 庭
（新）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
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 诉 于 唐 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尹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建 民 诉
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 2731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
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
状 及 副 本 并 交 纳 上 诉 费 ，上
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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